
关于开展 2023年合肥市中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
及最美校园书屋风采展示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市管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》和《安

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年中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及最美校园

书屋风采展示活动的通知》（皖教秘﹝2023﹞200号）文件要求，

全面促进我市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管理应用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，

发挥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及管理人员在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引领作

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合肥市 2023年中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及

最美校园书屋风采展示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和条件

推荐对象为全市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专兼职管理员及中小学

图书馆（室），推荐条件见附件 1和附件 3。

二、推荐办法

各县（市）区及市管学校按照推荐条件，推送候选人及学校

参加 2023年市级活动。我局将综合专家组审查意见和实地走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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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确定合肥市“2023年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”和“2023年最

美校园书屋”名单，同时遴选参加上级活动的人选及学校名单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1.合肥市“2023年中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”的推荐名额为：

各县（市）区推荐候选人不多于 10人，各市管学校可推荐 1名

候选人。

2.合肥市“2023年最美校园书屋”的推荐名额为：各县（市）

区推荐图书馆（室）不多于 10个，各市管学校可上报 1个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组织要求。

按照省级活动要求，各县（市）区要做好本次活动的组织、

宣传、动员和推荐工作，应组织本级“中小学图书馆榜样人物”

及“最美校园书屋”评选、展示活动并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图书馆

（室）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颁发奖牌和证书。市教育局将对组织有

力，发动面广泛深入的县（市）区颁发优秀组织奖，同时在合肥

教育网、“合肥市教育局发布”公众号、合肥市教育云平台等媒

体上进行展示宣传。

2.材料报送。

请各县（市）区将活动部署及结果性文件、选拔过程资料和

推荐上报的名单（附件 2、4、5）于 2023年 9月 12日前发送至

47819404@qq.com。联系人：周顺，王胜花，联系电话：63505175、






